
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

115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計畫書 
 
 一、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相關會議(115年 5月 13日)擬定。 

 二、面試分為：(一)自我介紹，占 40%；(二)教育議題思考與評論，占 60%，兩項合計 100%，為面試成績。 

請務必提前 30分鐘報到。 

 三、本系面試內容，主要希望透過自我介紹與教育議題思考與評論等方式，了解考生個人特質、未來  

規劃，和論述、表達之能力。 

四、口試內容：於考試時間內完成自我介紹、教育議題思考與評論兩項目。 

第一階段－自我介紹：  

 1.自我介紹內容包含介紹現在的自己、說明未來大學四年的規劃(含學業、社團、生活等各方面)。 

 2. 發言時間以 4分鐘為限，3分鐘到時響鈴一短聲，4分鐘到時響鈴一長聲，請考生立即停止發言。  

第二階段－教育議題思考與評論 

 考生依據口試委員提問提出想法，發言時間以 4分鐘為限，3分鐘到時響鈴一短聲，4分鐘到 

 時響鈴一長聲，請考生立即停止發言，並依引導離開考場。 

※考試流程： 
 

 
 
 
 
 
 

 

五、口試地點：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3 樓（請依當日教育館相關指示牌前往報到）  

六、評分項目參考： 

七、注意事項：本次應試所需紙筆由本系統一提供，考生禁止攜帶 3C產品、備審資料或其他非應試 

相關物品入場應試。凡有違反試場秩序、影響考試公平性或其他違規情事者，將依相關法令及

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系面試時間得視實際作業情形調整，最終面試順序與時間以面試當日公告之時間表為準，恕 

不另行個別通知。 

 
          自我介紹 (占 40%） 教育議題思考與評論 (占 60%） 

評 

分 

項 

目 

自律與應對進退能力 

(針對考生整體儀態、服裝儀容進行評

分) 

20%  

口語表達能力 

(針對考生口語表達能力、流暢度、用

字遣詞及邏輯性進行評分) 

40% 

自我認識與剖析能力 

(針對考生說明自身背景、人格特質、校

內外綜合表現、申請本系動機進行評分) 

40% 

對專業知能的理解力 

(針對考生對於本系須具備之專業素養

及相關議題之認識與理解進行評分) 

60% 

規劃未來學習計畫能力 

(針對考生對於本系之專業領域相關發展

之認識與理解，並規劃學習與生涯計畫

進行評分) 

40% 

合計 100% 合計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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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填寫問卷) 


